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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先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11 月 12 日，浙江先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文标分别与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签订编号为（345032）浙商银高保字（2020）第 00017

号和（345032）浙商银高保字（2020）第 00018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伟锋药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1

日不高于 3,300 万元的债务（包括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开证、应收款

链平台业务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0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关联方为子公司浙江伟锋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王文标、叶再进、沈利勇、许亦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0 年 4 月 11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关联方为子公司浙江伟锋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股数 10,992,00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股东王文标、蔡晓、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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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慧星集团有限公司、叶再进先生及王小红女士合计持有股份数 43,691,972

股，为议案中关联方，系关联股东，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回避该议案

的表决。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王文标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关联关系：王文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是关联方自愿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伟锋药业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未收取任何费用，是对子公司的支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11 月 12 日，浙江先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文标分别与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签订编号为（345032）浙商银高保字（2020）第 00017

号和（345032）浙商银高保字（2020）第 00018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伟锋药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1

日不高于 3,300 万元的债务（包括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开证、应收款

链平台业务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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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为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为子公司发展提供资

金，对公司持续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浙江先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股东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浙江先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编号为（345032）浙商银高保字（2020）第 00017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四）编号为（345032）浙商银高保字（2020）第 00018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浙江先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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